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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相关问题的会计师意见 
 

信会师函字[2020]第 ZC03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转来贵部《关于对纳思达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20】第 8 号）奉悉，

本所对问询函中须由会计师发表意见的问题答复如下： 

 

问题 3：2017 年 3 月 6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称，

你公司与标的公司原股东约定在前次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的交易交割满 18 个

月后，在满足适用法律规定及协议条款的前提下，你公司即启动收购标的公司剩

余 49%股权的相关工作。截至本次交易预案出具日，前次约定的相关条件已基本

具备，你公司现启动剩余 49.00%股权的收购工作。请说明你公司认为“前次约定

的相关条件已基本具备”的主要依据，公司董事会是否就上述条件是否满足进行

审议。请结合以上情形说明本次交易与前次交易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前次约定的相关条件已基本具备”的主要依据及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3 月 4 日，上市公司与中润靖杰的股东彭可云、赵炯、王晓光、赵志

奋、保安勇、濮瑜、王骏宇、珠海横琴中润创达打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关于珠海中润靖杰打印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约定公司拟从中

润靖杰股东受让中润靖杰的 51%股权；2017 年 3 月 4 日，上市公司与欣威科技的

股东赵志祥、袁大江、丁雪平、珠海诚威立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关

于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约定公司拟从欣威科技股东受让欣

威科技的 51%股权。各方同意，该次交易交割满 18 个月后，在满足适用法律规定

的前提下，公司即启动收购中润靖杰和欣威科技股东持有中润靖杰和欣威科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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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 49%股权相关工作，该等剩余股权收购的交易对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独

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确定。 

前次约定的相关条件主要是指上述投资框架协议中提到的“交割满 18 个月后，

在满足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的条款约定，同时标的公司过去三年经营情况良

好，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形，因此，上市公司决定启动对标的公司剩余 49%

股权的收购事宜。 

前次收购完成后，判断是否具备剩余 49%股权收购启动的条件以及是否启动

收购无须再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亦不属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应由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事项范围。本次交易启动后，上市公司已经依法履行

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与授权程序，包括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等相关议案；上市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与前次交易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公司认为在前次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的交易与本次剩余 49.00%股权的收购

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原因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及其指南中对第五十一条规定提

及的“一揽子交易”进行了判断的标准，满足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的，通常应将多次

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1）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

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2）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3）

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4）一项交易单独考虑时是不

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公司结合上述规定对应的分析如下： 

（一）前次交易框架协议中涉及的剩余股权收购安排，剩余股权交易未对合

同各方产生法律上约定的明确义务。因此，前后两次交易相互独立，不存在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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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情形。 

（二）公司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后，公司已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是否

增持 49%股权对公司的经营未有实质的影响。因此前次交易是一项完整的商业结

果，不存在与本次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的情况。 

（三）前次交易的执行情况未对本次交易的关键条款构成实质的影响，仅作

为启动增持 49%股权工作的时间计算起始时点。因此未存在“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

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的情况。 

（四）前次交易与本次交易的定价均按照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评估

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确定，股权均未涉及限制条款。因此两次股权收购交

易不存在“单项交易单独考虑时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的情况。 

综上，公司第一次收购 51%股权交易与本次增持 49%股权均未能满足准则提

及的“一揽子交易”提及的任一种情况，因此，两次交易是独立的交易，前次交

易会计处理按照“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本次交易会计处理按照“母公司购买子

公司少数股东拥有的子公司股权”的情况核算。 

 

会计师意见： 

1、是否作为“一揽子交易”的判断 

本所重新审阅公司 2017 年 3 月 6 日《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及 2017 年 4 月 19 日《关于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司陈述

的内容与原公告的内容相符，原收购标的资产 51%股权定价是基于银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股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参考，交易定价公允，与本次收购少数

股东 49%股权的交易定价未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两项交易定价是单独考虑的。

故本所认为公司将两次交易均未满足“一揽子交易”的任一种情况，目前公司分

别情况处理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 

 

2、标的资产前次交易承诺完成的情况 

标的资产在 2017 年 5 月完成股权交割，公司按照约定，在承诺期内委托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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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的资产的业绩予以审核，本所出具的审核报告及审核结果汇总如下： 

(1) 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所审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0]第 ZC10319 号）确认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且系在关联交易公允的原则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218.58 万

元，累计完成率为 100.71%，未触发业绩补偿机制；此说明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经

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2) 珠海中润靖杰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本所出具的业绩承诺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C10290 号）并确认珠海中润靖杰打印科技有限公司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且系在关联交易公允的原则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确认的净利润为 5,461.99 万

元，累计完成率为 118.74%，未触发业绩补偿机制；此说明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经

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标的资产均已在承诺的期间完成业绩，已完成前次交易

的承诺事项；公司已按照规定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履行了要求的审批程序。 

 

 

 

问题 6：根据《报告书（草案）》，2018 年和 2019 年末，珠海欣威科技有限

公司应收 All4Printing GmbH 账款余额分别为 2,003.51 和 2,007.06 万元，请结合

All4Printing GmbH 的回款逾期情形和当前经营状况，具体说明珠海欣威科技有限

公司针对该客户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否充分，是否需要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All4Printing GmbH 回款逾期情形和当前经营状况 

（一）期末余额及期后回款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报告期内各期末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应收 All4 

Printing GmbH（以下简称“A4P”）的应收账款余额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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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时间 2019.12.31 2018.12.31 

应收账款余额 2,007.06 2,003.51 

期后回款金额 712.92 2,003.51 

回款比例 35.52% 100.00% 

 

报告期内，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给予 A4P 的信用期为 180 天。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报告期内各期末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应收 A4P 的信用期及逾期回款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已回款应收账款 712.92 35.52%     2,003.51  100.00% 

其中：信用期回款 599.70 29.88%       525.22  26.21% 

逾期回款 113.22 5.64%     1,478.29  73.79% 

未回款应收账款 1,294.14  64.48%          -    0.00% 

其中：信用期内未回款 - 0.00%          -    0.00% 

已逾期未回款 1,294.14  64.48%          -    0.00% 

应收账款余额 2,007.06 100.00% 2,003.51 100.00% 

基于上表，2018 年末、2019 年末，欣威应收 A4P 账款期后回款分别为 2,003.51

万元、712.92 万元，应收账款已回收 100%、35.52%，其中，信用期回款占应收账

款余额比重为 26.21%、29.88%。 

 

（二）经营状况及逾期付款原因 

A4P 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是一家主要从事通用打印墨盒销售业务的德国公

司。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6 年成立以来与 A4P 开展合作，A4P 为珠海欣威

科技有限公司在德国地区的经销商，与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存在长期良好的合

作关系。 

A4P 对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逾期主要原因系：1、A4P 前期

因对部分产品型号预期过于乐观导致其存货积压，此外，近年来欧洲同行业竞争

较为激烈，A4P 下游客户未能及时向 A4P 付款，从而导致 A4P 未能对珠海欣威科

技有限公司及时付款；2、A4P 近年经营战略重心转移至电商新业务板块，其前期

筹备需要一定货物储备量，资金投入较大；3、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和 A4P 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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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战略合作伙伴，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对 A4P 的战略调整给予充分支持。 

基于当前经营状况及历史回款情况，A4P 信用良好。从外部因素来看，西欧

是电商发达的区域，德国是欧洲两大物流中转地之一，打印机耗材需求量呈日益

增长的趋势。另外，受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多国实施居家办公，家用打印耗

材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对于 A4P 的打印机耗材电商销售是一个极佳的机遇期。 

根据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销售资料，A4P 自身 2020 年第一季度营

收已取得显著效果，毛利水平上升，第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 75%。 

（三）逾期货款的相关风险保障 

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已针对 A4P 逾期货款形成了双重风险保障：1、珠海欣

威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开始对 A4P 销售业务购买信用保险，2019 年 8 月 22 日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对 A4P 批复信用总额度为 200 万美

元，信用期限 180 天，目前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对 A4P 的应收账款中购买的中

信保部分尚未逾期；2、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赵志祥个人对 2019 年底 A4P

回款情况提供了担保。 

基于上述，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对 A4P 逾期货款具有充分的风险应对措施。 

 

（四）2020 年 A4P 资金支付安排与实际情况 

2020 年 4 月 22 日，A4P 向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 2019 年末逾期货款

的 2020 年度资金支付安排与承诺书，计划于 2020 年全部偿还逾期货款，具体支

付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A4P 的支付安排 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 1-5 月实际收回与 6-12 月预计收回 

2020 年 1-3 月 - 346.22  

2020 年 4 月   117.04  185.34  

2020 年 5 月    119.35  181.19  

2020 年 6 月    198.87  198.87 

2020 年 7-9 月    587.09  587.09 

2020 年 10-12 月    526.75  526.75 

合计 1,549.10 2,025.46 

注：A4P 所出具的承诺金额以美元为货币单位，在此以 1:7 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若有尾差

为汇率所致。 



信会师函字[2020]第 ZC039 号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问询函回复 

第 7 页 

根据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账表及回单情况，2020 年 4 月、5 月对 A4P 的实

际收款多于其预期承诺数，说明 A4P 信用可靠、资金支付承诺能如期实现。 

 

（五）中介机构走访情况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与资产评估师于 2019 年 12 月对 A4P

进行了实地走访，访谈了相关业务负责人，实地考察了其经营场所，了解 A4P 从

事的主要业务、业务合作模式、合同的付款及结算方式等情况，未见异常。 

 

二、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单项计提 

（一）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报告期内，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考虑所有合理

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

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取决于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后是否

发生信用风险显著增加。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即认为

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

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在单项基础上对该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于不

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款项划分为若干组合，

在组合基础上采用简化模型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其中按照账龄组合计提的比例与

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账龄 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 鼎龙股份（300054.SZ） 纳思达（002180.SZ） 

1 年以内（含，下同） 5% 0.5% 5% 

1-2 年 30% 20% 30% 

2-3 年 50% 30% 50% 

3-4 年 80% 90% 80% 

4-5 年 100% 90% 100% 

5 年以上 100% 90% 100% 

基于上表，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母公司纳思达保持一

致，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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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4P 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单项计提 

2019 年末，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对 A4P 的应收账款按账龄披露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应收账款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含，下同） 1,412.46 6.76% 95.51 

1-2 年 594.60 30.00% 178.38 

合计 2,007.06 - 273.89 

注：1 年以内应收账款包含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 

2018 年末，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对 A4P 的应收账款按账龄披露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应收账款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含，下同） 2,003.51 5% 100.18 

1-2 年 - - - 

合计 2,003.51 - 100.18 

报告期内，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对 A4P 计提坏账准

备，大部分应收账款账龄均在一年以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已充分计提。 

报告期内，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对 A4P 的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年末，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未对 A4P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2019 年末，

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对 A4P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9.87 万元，主要原因系此应收

款 99.57 万元未购买信用保险，对此按 30%比例单项计提坏账；假设 1 年内回款，

则折现值与账面余额差异率约为 5%，公司整体计提比例 13.64%，坏账比例大于差

异率；结合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和 A4P 的长期合作情况、相关风险保障以及期

后回款情况，A4P 坏账计提充分。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99.57 - 

计提比例（%） 30 - 

坏账准备 2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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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 

经核查，本所认为：结合 A4P 的回款逾期情形和当前经营状况，欣威科技对

A4P 的应收账款已严格按照企业坏账计提政策并结合实际应收账款情况进行坏账

准备的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单项计提合理。 

 

 

 

本专项说明报告仅供公司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询回复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注册会计师及所在的会计

师事务所无关。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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